窑尾烟囱环保取样设备请购规范

一、请购单号 : 
二、请购物料名称及数量：
窑尾烟囱环保取样设备  数量   1 SET
三、交货要求：
1. 交货要求：各商于报价及出厂发货前，需汇整相关的合格资料提供给买方作为审规及验收资料，如未提供判定不合格。
2. 本采购范围包括：2芯伴热管52米， 16芯信号线100米，2芯信号线50米，电线200米。
3. 服务范围包括：点位调试安装费用及验收费用（含技术评估、专家评审等）
4. 设备在安装阶段，卖方根据买方需要及时派人员到现场进行免指导费安装、调试，并解决设备有关质量问题，费用自理，买方不提供食宿。
5. 设备在单机调试和试车阶段，需要卖方负责调试时，卖方应按买方要求的时间按时派人到现场，进行免费调试，并解决设备质量等问题，费用自理。
4、  技术要求：
1. 卖方所售供之窑尾烟囱环保取样设备满足现场窑尾环保设备使用标准，提供相关配件技术指标,备件到货后以实际安装尺寸为准，如有尺寸差错由卖方自行负责。
2. 2芯伴热管采样管直径8mm。
3. 安装调试应符合国家环保标准《HJ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6-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要求进行调试安装。
4. [bookmark: _GoBack]验收阶段，均由供货厂家负责，包含技术评估，专家评审等，并符合辽阳市环保局验收通过。
五、质保（保固）条件：
1.	按买方现有工艺条件，卖方所售供产品自安装验收之日起正常使用质保（保固）12个月 ，质保（保固）期间不得发生损坏或不堪使用之情形。
2.	质保（保固）期间内如出现上述五、1条款所列不得发生之情形时，卖方及供方应按下列公式赔偿买方：
a：使用未达6个月，卖方须在收到甲方通知后48小时内到达现场免费更换新产品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b：使用超过6个月，但未达12个月损坏或无法使用，依下列公式计算赔偿买方：     

                        Lg-La       
                 P1=Pc————
                        Lg
              [注]：Lg=质保使用时数。
                    La=实际使用时数。
                  Pc=该产品合约金额。
                  P1=应罚金额	
3.如卖方无法配合买方要求修复，买方可觅第三方代为施工，由此产生的材料、施工改善费用及其它经济损失（含停工损失等）由卖方承担。
六、各商于报价时须对本请购规范内各项次与投标项目差异之处标注后，用印回传请购规范。若无差异标注，则投标产品视为符合本请购规范各项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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